
家電類商品(CNS 60335-1、CNS 60335-2系列)標示項目範例 

項

次 

項目 商品

本體 

內外

包裝 

說明

書 

依據說明 

1 商品檢驗標識 ∨   商品檢驗法 

2 商品名稱 
∨   

商品檢驗法 

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3 商品型號 
∨   
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4 額定電壓(V) 
∨   
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5 額定頻率(Hz)(無則免標) 
∨   
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6 供應電源總類之符號(標有

額定頻率者除外) 
∨   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7 總額定消耗電功率(W)或 

額定輸入電流(A) 
∨   
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8 製造年份及製造號碼 ∨  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9 商品原產地 ∨  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10 規格 ○ ○ ○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11 使用方法 ○ ○ ○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12 注意事項或警語 ○ ○ ○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13 國內製造商品：製造商、委製商
或分裝商名稱、地址及服務電話
(註 2)。 
進口商品： 
(1)如為直接引進國外現貨者： 

A.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、地
址及服務電話。 

B.國外製造商或國外委製之
外文名稱。 

(2)如為國內業者委託國外製造
者： 
A.進口商或分裝商名稱、地

址及服務電話。 
    B.國內委製商之中文廠商

名稱。 

○ ○ ○ 電器及電子商品標示基準 

14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名稱或註

冊商標。 ∨   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(僅標示供應商或商標者，仍需

依第 13項辦理。) 

15 報驗義務人之姓名或名稱及

地址 
○ ○ ○ 商品檢驗法 

16 對應防水保護等級之 IP

碼，IPX0除外。 
∨   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17 Ⅱ類電器須標示 。 

Ⅲ類電器須標示 。僅以電
∨   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

池（一次電池或於電器外進

行充電的二次電池）操作的

電器不需進行此標示。 

18 操作、安裝說明或警語   ∨ 
CNS 60335-1（103年版） 

CNS 60335-2-××（10×年版） 
19 警示符號(如禁止、警告…

等)或警語 
∨   

符號說明: ∨表應標示/ ○表擇其一標示  

註： 

1.規格與產品之大小、容量、重量、等級或是用哪種相關配備等有關。 

2.如為業者自行製造生產，標示製造商；如為委託其他業者生產，標示委製商；如

有進行分裝行為，標示分裝商。 
 


